
信息披露

2022/8/31

星期三

B228

Disclosure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48�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华阳股份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200152� � � � � � � � � �证券简称：*ST山航B�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35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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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山航B 股票代码 2001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山航B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广宁 范鹏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东路5746号山东航空大厦

山东济南历城区遥墙国际机场山东航空公司办公楼

3楼

电话 0531-82085586 0531-82085970

电子信箱 zqb@sda.cn fanp@sda.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239,389,586.87 6,635,551,376.88 -5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96,012,835.71 -795,198,752.78 -3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47,940,118.30 -882,473,041.03 -279.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5,337,391.73 809,844,368.06 -15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8.24 -1.99 -314.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8.24 -1.99 -314.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适用 -142.43%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886,664,621.12 32,643,581,557.18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94,385,341.76 -917,664,639.69 -357.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31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参见注8）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00% 168,004,000 168,004,00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80% 91,200,000 91,200,000

张晓亮 境内自然人 1.28% 5,134,748 0

张秀峰 境内自然人 0.48% 1,923,633 0

侯春虎 境内自然人 0.46% 1,829,245 0

陈经建 境内自然人 0.40% 1,595,200 0

区燕萍 境内自然人 0.37% 1,460,599 0

姚明 境内自然人 0.34% 1,362,504 0

王进军 境内自然人 0.33% 1,300,000 0

WANXIANG�INTERNATIONAL�

INVESTMENT�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0.27% 1,06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山航集团，其代表国家持有股份，所持股份未上市流通。

2、公司第二大股东为中国国航，其代表国家持有股份，所持股份未上市流通。

3、前十名股东中，中国国航为山航集团第一大股东；山航集团、中国国航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山东航空

MTN001

102000814 2020年04月22日 2023年04月24日 100,000 2.99%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112.75% 102.8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5 1.87

三、重要事项

2022年6月14日，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航”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航集团” ）和山钢金控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金控” ）签署《关于

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 根据《框架协议》，

中国国航拟受让山钢金控持有的山航集团股权并拟向山航集团增资， 并且中国国航亦拟与山航集团的

其他股东进一步沟通并确定对山航集团的投资安排， 中国国航拟通过前述交易合计持有山航集团不低

于66%的股权，并取得山航集团控制权（以下简称“拟议交易” ）。拟议交易将导致中国国航在山航股份

直接和间接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30%，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中国国航应向山航

股份除中国国航及山航集团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全面要约。 详情请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收到要约收购

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24）、《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关于要约收购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34）等文件。

拟议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能否筹划成功及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前述事项正在根据相关规定有

序推进中，公司将根据拟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传钰

2022年8月31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v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v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v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公教育 股票代码 0026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桂红植 顾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23号汉华世纪大厦B座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23号汉华世纪大厦B座

电话 010-83433677 010-83433677

电子信箱 ir@offcn.com ir@offc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V(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26,704,962.11 4,855,998,263.50 -5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0,931,710.33 -97,162,509.03 -81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03,639,304.26 -169,905,023.78 -43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2,982,411.32 -939,091,457.95 21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6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2 -6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73% -2.30% -59.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961,896,986.90 10,305,183,525.70 -1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7,887,043.87 1,888,818,754.20 -47.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4,04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鲁忠芳 境内自然人 41.36% 2,550,549,260 2,550,549,260 质押 1,357,543,359

李永新 境内自然人 18.35% 1,131,415,121 1,131,070,121 质押 599,036,641

王振东 境内自然人 13.83% 852,885,418 639,664,063 质押 381,793,884

北京航天产业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 137,937,489 0

北京中公未来

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0% 80,000,000 0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1.28% 78,848,640 0 质押 69,000,000

周晖 境内自然人 1.16% 71,436,520 0 质押 37,000,000

北京基锐科创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54,887,323 0

周丽 境内自然人 0.78% 48,185,280 0

北京广银创业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39,228,95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鲁忠芳和李永新系母子关系。 鲁忠芳、李永新和北京中公未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

构成一致行动人。 周夏耘与周晖为父子关系、周夏耘与周丽为父女关系。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V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V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V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12月15日，公司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

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232021010号）。

2022年4月27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安徽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书认定：中公

教育及其子公司北京中公、中成置地与关联方陕西冠诚、北京创晟、上海贝丁、吉安理享学、辽宁瀚辉之

间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共计1,232,395,000元，其中2019年、2020年分别为196,335,000元、1,036,060,

000元，分别占中公教育最近一期净资产的6.65%和30.19%，公司未按规定对上述情况进行披露，存在重

大遗漏行为，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责令整改、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等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也未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阳股份 600348 国阳新能、阳泉煤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平浩

电话 0353-7078618

办公地址 山西省阳泉市桃北西街2号

电子信箱 hygf600348@sin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7,699,967,200.99 66,225,637,851.84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980,942,775.35 21,387,543,627.16 12.1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18,333,617,393.94 18,887,163,932.14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3,208,699.68 1,152,195,745.35 18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305,153,103.83 1,106,920,996.53 198.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1,460,056.19 1,829,905,088.05 6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3 6.62 增加9.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8 0.48 18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8 0.48 187.5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5,03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52 1,335,247,578 0 质押 525,519,12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3.74 89,856,444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2 26,922,969 0 未知

张甲子 境内自然人 0.66 15,890,275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煤炭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5 13,235,652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资源行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10,553,700 0 未知

施华 境内自然人 0.41 9,856,055 0 未知

卢连丰 境内自然人 0.33 8,018,309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其他 0.33 7,909,407 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煤炭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7,864,91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华阳新材料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流通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优先股代码 360040

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4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

减变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类别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产阳泉

煤业债转股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 80 8,000,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 10 1,000,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晋商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 5 500,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华融晋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 5 500,000 境内优先股 未知

前10名优先股股东之间， 上述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明

“光大永明资管—光大银行—光大永明资产阳泉煤业债转股定向资产管理产品”是由光大永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同受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控制。 除此之外，我公司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优先

股股东与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9阳煤01 155229 2019年3月19日 2024年3月21日 11.85 4.50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19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9阳股02 155666 2019年9月9日 2024年9月11日 15 4.00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19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19阳煤Y1 163962 2019年12月9日 2022年12月10日 10 5.17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阳煤01 163398 2020年4月13日 2025年4月14日 10 3.3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9.41 63.1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7.21 7.29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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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22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8月30日（星期二）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9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翟红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王立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聘任公司法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李建明先生为公司法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因年龄原因，翟红先生、杨乃时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因工作原因，武学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经公司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经本次董事会审议，一致同

意提名王永革先生、王立武先生、李建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翟红先生、杨乃时先生、武学刚先生将依据《公司章程》继续履行公司董事职责，至新任董事选举产

生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41号公告。

(五)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42号公告。

(六)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山西华储光电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会议同意为全资孙公司山西华储光电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本事项经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43号公告。

(八)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泊里煤矿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会议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泊里煤矿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本事项经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44号公告。

(九)关于与控股股东申请共同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

行申请七元煤矿和泊里煤矿的矿业权出让收益缴纳专项贷款。 公司与华阳集团作为共同借款人，贷款金

额合计15.5亿元。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非关联董事和独立董事审议通过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事项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45号公告。

(十)关于阳泉煤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会议同意本报告。董事会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和独立董事审议

通过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1日

董事候选人王永革先生简历

王永革，男，汉族，1967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晋煤集团副总

经理，焦煤集团副总经理，霍州煤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阳煤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华阳

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董事候选人王立武先生简历

王立武，男，汉族，1966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一矿安监处处长，

长沟公司董事、董事长、总经理，新景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董事长、总经理，一矿党委委员、矿长，华阳集团

总经理助理兼安全监察局局长，华阳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公司智能矿山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

理。 现任公司总经理。

董事候选人李建光先生简历

李建光，男，汉族，197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榆树坡公司经理、国新能

源洪洞煤炭资源整合项目部经理、晋北煤炭公司生产技术处处长，平朔泰安煤业公司副总经理，榆树坡公

司党总支委员、董事、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华阳集团总调度室主任。

法务总监李建明先生简历

李建明，男，汉族，197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律师。 历任阳煤集团

法律事务部诉讼事务科副科长、科长，阳煤集团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部长，华阳集团法律审计共享中心主

任。 现任公司法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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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和资料于2022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2年8月30日（星期二）在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为7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有兔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和相关要求， 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核，现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人员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鉴于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已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

工作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提名，刘有兔、张云雷、王玉明、王文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

军朝、孙晋秀和王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监事候选人还需采

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8月31日

附件：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有兔，男，汉族，1966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 历任阳煤集团法律事务

部副主任、副部长、部长，阳煤集团总法律顾问、法律审计部部长、监事会工作办公室主任。 现任华阳集团

总法律顾问、华阳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

张云雷，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历任五矿计财部部长，烟台

巨力化肥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化工产业管理局产权管理处处长、化工投资公司财务部部长，太化新材料

公司总会计师，太化集团总会计师，化工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总会计师、化工投资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

理，阳煤集团审计部部长。 现任华阳集团董事会审计风险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审计部部长。

王玉明，男，汉族，197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新元公司财务部部

长，平舒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财务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长。 现任华阳集团副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融

资再担保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长。

王文玉，男，汉族，1976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历任阳煤集团纪委副书记、监

委副主任，太化集团党委委员、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华阳集团纪委副书记、纪委综合室主任。 现任华阳集

团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附件：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王军朝，男，汉族，197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一矿生产技术科主

任工程师，晋东公司生产技术处处长，运裕公司副总经理，阳煤集团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现任公司一矿党

委书记，公司职工监事。

孙晋秀，男，汉，196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本科学历。 历任阳煤晋南公司对外联络处

处长，阳煤翼城堡子公司党总支书记，开元公司党委书记董事，现任新景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公司职

工监事。

王伟，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经济师。 历任阳煤地产集团产权管理

处副处长，阳煤集团产权管理部副部长、股权投资部副部长。 现任新能源蓄能新材料事业部财务总监、新

阳清洁能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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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具体内容如

下：

序号 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内容

1 第九条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九条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应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

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报告；

（七）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股票上市规则》6.1.1款规定的交易事项

中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6.1.2款规定标准的相关交易；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

符合法律规定

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五）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股票上市规则》6.1.1款规定的交易事项

中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6.1.2款规定标准的相关交易；

（六）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除以上修改，《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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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

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原条款内容 修改后内容

1

第七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应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

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报告；

（七）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股票上市规则》6.1.1款规定的交易事项

中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6.1.2款规定标准的相关交易；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七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

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报告；

（五）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决策《股票上市规则》6.1.1款规定的交易事项

中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第6.1.2款规定标准的相关交易；

（六）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除以上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其他内容不变，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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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孙公司山西华储光电有限公司

申请中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西华储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储光电”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0。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华储光电不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储光电是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股份”或“公司” ）全资孙公司。 为保

证华储光电光伏组件项目生产发展需要，华储光电向中国银行阳泉市分行申请并取得授信金额2亿元，全

部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有效期1年，用于企业日常经营周转，利率为一年期LPR利率。公司拟同意华储光

电向中国银行申请贷款2亿元，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山西华储光

电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华储光电成立于2021年1月22日。 注册地为山西省阳泉市郊区苇泊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工业园区。 法

定代表人为延春明。 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主营业务为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1年/2021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2年/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43561.87 111037.14

总负债 33854.26 101323.52

净资产 9707.61 9713.62

营业收入 0.00 9261.71

净利润 -292.39 1.04

华储光电系公司之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满足华储光电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要，与中国银行阳泉市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当事人：

保证人：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分行

债务人：山西华储光电有限公司

2.担保内容：

公司为华储光电项目生产发展2亿元借款所偿付债务向贷款人提供担保，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类型：信用担保

5.担保期限：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金额：人民币2亿元

7.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华储光电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保证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且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保证华储光电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且担保对象为公司

全资孙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88,299.93万元，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84,500万元，对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

799.93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8.80%、8.63%、0.1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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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泊里

煤矿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阳泉煤业集团泊里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泊里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亿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1亿元。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泊里公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泊里公司是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股份”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司，截

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泊里公司70%股权。 为尽快落实泊里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顺利推进矿井项目建设，

泊里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阳泉市分行申请8亿元固定资产贷款， 专项用于泊里公司煤矿项目建设以及置换

股东除项目资本金以外的投资款，贷款期限15年(4年宽限期，即前四年只付息，第五年开始还本)，贷款利

率待合同签订前协商确定（不高于人民银行5年期基准利率）。公司拟为本项目提供全程全额第三方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泊里公司以项目投产工程移交后的

土地、厂房、设备等资产向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

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阳泉煤业集

团泊里煤矿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泊里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8日。注册地为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李阳镇下石勒村。注册资本25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子长。主营业务为煤炭行业及能源产业的投资开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1年/2021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2年/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91432.74 122067.43

总负债 71000.71 101635.4

净资产 20432.03 20432.03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42.37

泊里公司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70%，另一方股东为山西创日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创日公司” ），持股比例3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满足泊里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要，与中国银行阳泉市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1.合同当事人：

保证人：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泉市分行

债务人：阳泉煤业集团泊里煤矿有限公司

2.担保内容：

公司为泊里公司中行80000万元借款所偿付债务向贷款人提供担保，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

金、赔偿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类型：信用担保

5.担保期限：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金额：人民币8亿元

7.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反担保的方式

本次担保行为所对应的泊里公司建设项目系省发改委、 省能源局审批通过的重点煤炭建设项目，对

公司未来长期发展意义重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该项目建设投产后预期将产生丰厚的投资回报，

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本次担保的担保人与被担保人均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公司，公司具备作为担保

人的法律主体资格。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70%，系被担保人处于项目建设初期，固定资

产尚未形成，待项目竣工验收后，资产负债率将会得到显著改善。 同理，由于泊里公司目前无法通过足额

的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故本次反担保措施为项目投产工程移交后，泊里公司以其所有的土地、厂房、

设备等资产向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

2.超股比担保的说明

泊里公司另一股东创日公司营业执照被吊销、长期失联，无法履行股东责任，但中国银行阳泉市分行

要求对项目贷款进行全额担保，为满足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对泊里公司建设项目的批复要求，同时保证泊

里公司建设项目资金及时到位、项目建设如期完成，公司拟对本次担保行为提供全程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担保有利于泊里公司矿井项目

建设有序推进，且泊里公司依据相关规定为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88,299.93万元，对控股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84,500万元，对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

799.93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8.80%、8.63%、0.1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0348�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5

债券代码：155229�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阳煤01

债券代码：155666�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阳股02

债券代码：163962�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9阳煤Y1

债券代码：163398�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20阳煤01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申请共同借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 ）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国

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 ）申请七元煤矿和泊里煤矿的矿业权出让收益缴纳专项贷

款。

●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金额为不低于15.5亿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过去12个月除已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与华阳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未与华阳集团发生其他关联交易；过去12

个月公司未与其他关联人发生同类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

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同意七元煤矿分期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函》（2020年）、《同意泊里煤矿

分期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函》（2020年）、《七元煤矿、 泊里煤矿分期缴纳首期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函》

（2021年）对七元煤矿和泊里煤矿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的具体要求，七元煤矿、泊里煤矿在各自建设期

内（七元煤矿为2021年至2023年、泊里煤矿为2021年至2024年）分别需要缴纳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分别

为14.31亿元和8.63亿元，经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 ）授信批准，同意为两座煤矿

在各自建设期内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提供专项贷款。为保障两座煤矿建设期内资金需求、降低融资费用，

公司拟与华阳集团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国开行申请矿业权出让收益缴纳专项贷款。 具体为：

1.七元煤矿建设期内共需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14.31亿元，其中华阳股份公司自有资金出资4.81亿元

（2021年已缴纳4.77亿元，剩余0.04亿元按照后续缴纳要求及时、足额到位），国开行本次批复授信9.5亿

元。

2. � 泊里煤矿建设期内共需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8.63亿元， 其中集团公司自有资金出资2.63亿元

（2021年已缴纳2.16亿元，剩余0.47亿元按照后续缴纳要求及时、足额到位），国开行本次批复授信6亿

元。

公司与华阳集团作为共同借款人，贷款金额合计15.5亿元。

公司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控股股东申请共同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截至目前，华阳集团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5.52%，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华阳集团构成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法人信息

华阳集团成立时间为1950年1月7日。 注册地为阳泉市北大西街5号。 法定代表人为王永革。 注册资

本为758,037.23万元。 主营业务为原煤开采及加工。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21年/2021年12月31日（审计数） 2022年/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数）

总资产 27214263.42 20882931.38

总负债 21546959.51 15782181.22

净资产 5667303.91 5100750.17

营业收入 18682696.75 8123237.07

净利润 28997.38 467455.10

2.�关联人的资信状况

截至目前，华阳集团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就前述关联交易与华阳集团、国开行签署借款合同，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七元煤矿专项贷款

贷款金额：9.5亿元；

期限：15年；

宽限期：2年（即前二年只付息，第三年开始还本）；

利率：不高于LPR5Y，合同签订前协商确定；

担保条款：免担保；

申贷条件：公司和华阳集团作为共同借款人，其中公司承担主借款人责任，华阳集团承担共借款人责

任。

2.泊里煤矿专项贷款

贷款金额：6亿元；

期限：15年；

宽限期：3年（即前三年只付息，第四年开始还本）；

利率：不高于LPR5Y，合同签订前协商确定；

担保条款：免担保；

申贷条件：华阳集团和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其中华阳集团承担主借款人责任，公司承担共借款人责

任。

3.补充事项

公司与华阳集团共同严格管理贷款，确保专款用于缴纳对应煤矿的矿业权出让收益。 在煤矿建成投

产后，按期缴纳分期价款。同时共同承诺：分别在国开行开立账户，贷款相关现金流接受国开行监管；贷款

期内，本项目资产及相关权益，未经国开行书面同意，不为第三方提供抵押担保。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山西阳泉矿区七元煤矿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9〕1611

号）、《关于山西阳泉矿区泊里煤矿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2019〕1507号）中均明确要求，项目资

本金约占总投资的30%，资本金以外的资金“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因此，积极争取银行贷款，符合发改委

要求。

2.�银行贷款额度大、期限长、利率低，可以有力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3.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申请共同借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进行审

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 www.sse.com.cn）的披露。本次

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届时，公司关联股东华阳集团将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意见；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五）《国家开发银行人 民 币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31日


